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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外观设计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30536703.0

(22)申请日 2017.11.03

(73)专利权人 何家志

地址 528400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吉安路

四巷14号之二

(72)设计人 何家志　

(74)专利代理机构 昆明合众智信知识产权事务

所 53113

代理人 张玺

(51)LOC(11)Cl.

23-04 

 

(54)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

风扇灯（CFL-8306）

主视图

图片或照片 5 幅 简要说明 1 页

一、涉案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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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风扇灯（CFL-8306）。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扇风和照明。

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产品的外形。

4．最能表明本外观设计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主视图。

5．省略视图：因后视图、俯视图无设计要点，故省略后视图、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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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宣告请求书正文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45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5条

的规定，请求人 对专利号为 CN201730536703.0、专利名称为风扇灯

（CFL-8306）、专利权人为何家志的外观设计专利（下称“涉案专利”）提出

无效宣告请求。该外观设计专利未要求优先权，申请日为 2017年 11月 3日，授

权公告日为 2018年 5月 15日，授权公告号为 CN304631307S。

一、无效理由和证据

1.1 无效理由

请求人认为涉案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应当被宣告无效。

1.2 涉案专利的设计特征

以下为体现涉案专利主要设计特征的视图，其中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

右视图形状接近，选主视图做比对说明。

主视图 立体图 仰视图

如上图所示，涉案专利自上而下依次由吊顶装置、吊杆、顶盖、电机外壳、扇叶

钗、扇叶、电器盒、灯体、灯体固定件组成；其中圆台阶型吊顶装置、圆柱形吊

杆、锥台型顶盖、类荸荠型电机外壳、叶尖贝壳型的“Y”字型扇叶钗、一边大

逐渐往另一边收小的类长四边形扇叶、矮圆柱型电器盒，电器盒下方连接一灯体

属于常见的设计特征。

1.3 无效证据（详见附页）

第一组证据

台阶型吊顶装置、圆柱形吊杆、锥台型顶盖、类荸荠型电机外壳、矮圆柱型电

器盒、电器盒下方连接一灯体是吊扇灯类产品常见的设计特征。

证据 1：专利号为 CN201630192825.8，公开日为 2016年 11月 23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2：专利号为 CN201630217255.3，公开日为 2016年 9月 21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二、无效宣告



证据 3：专利号为 CN201630008097.0，公开日为 2016年 8月 3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4：专利号为 CN201730050355.6，公开日为 2017年 9月 22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5：专利号为 CN201630196071.3，公开日为 2016年 11月 23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6：专利号为 CN201630201087.9，公开日为 2016年 10月 5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第二组证据：叶尖贝壳型的“Y”字型扇叶钗、一边大逐渐往另一边收小的长四

边形扇叶是常见的设计特征；

证据 7：专利号为 CN201630214753.2，公开日为 2016年 10月 5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8：专利号为 EU0017686150002S，公开日为 2011年 2月 23的欧盟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9：专利号为 CN03361875.5，公开日为 2004年 4月 21的欧盟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10：专利号为 USD383529S1，公开日 1997年 9月 9日为的美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11：专利号为 CN201630526790.7，公开日为 2017年 4月 12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12：专利号为 CN201630230092.2，公开日为 2016年 10月 12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13：专利号为 CN201330033307.8，公开日为 2013年 7月 17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14：专利号为 CN201330033306.3，公开日为 2013年 7月 17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第三组证据：类南瓜型的灯体的形状变化与尖锥形灯体固定件的组合具有明显

的设计启示；

证据 15：百度知道网页图片，公开日为 2016年 6月 10日；

网址：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86140546691962739.html；

证据 16：搜狐网页图片，公开日为 2017年 10月 28日；

网址：http://mt.sohu.com/20171028/n520430115.shtml；

证据 17：专利号为 CN201630472152.1，公开日为 2017年 1月 11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18：专利号为 CN201630472023.2，公开日为 2017年 1月 11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19：专利号为 EU0035369370058S，公开日为 2017年 1月 30日的欧盟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20：专利号为 EU0035369370057S，公开日为 2017年 1月 30日的欧盟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21：专利号为 CN201630472021.3，公开日为 2017年 1月 11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22：挖家网网页图片，公开日为 2017年 10月 18日；

网址：https://www.wajiawang.com/down/show-25259.html；

证据 23：专利号为 CN201530289939.X，公开日为 2015年 9月 16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24：专利号为 CN201630052389.4，公开日为 2016年 3月 30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25：专利号为 USD799664S1 ，公开日为 2017年 10月 10日的美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26：专利号为 USD524434S1，公开日为 2006年 7月 4日的美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27：专利号为 CN201030121833.6，公开日为 2010年 10月 6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86140546691962739.html
http://mt.sohu.com/20171028/n520430115.shtml
https://www.wajiawang.com/down/show-25259.html


证据 28：专利号为 USD706917S1，公开日为 2014年 6月 10日的美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29：专利号为 CN200830041163.X，公开日为 2010年 1月 13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30：专利号为 CN200830253939.4，公开日为 2010年 3月 31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31：专利号为 CN201530281876.3，公开日为 2015年 12月 9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32：专利号为 CN201530505827.3，公开日为 2016年 1月 27日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33：专利号为 EU0018111000001S，公开日为 2011年 2月 2日的欧盟外观设计专利；

证据 34：专利号为 CN201530369531.3，公开日为 2015年 11月 18日的中国外观设计

专利。

上述证据（1-34）的公开时间均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即 2017年 11月 3

日，且与涉案专利为相同类别或近似产品类别；因此可以评价涉案专利的新颖性

或创造性。

1.4 涉案专利相比证据 4 或 5、8 或 9、15 或 16、23 的组合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组合手法：把证据 4或 5的吊顶装置、吊杆、顶盖、电机外壳与证据 8或 9

的扇叶、扇叶钗、电器盒组合即可获得与涉案专利相同设计的灯体以上设计部分；

而证据 15或 16灯体的形状对上下部分做局部细微变化，即把凸起的矮柱部分细

微调整为平口设计，然后底部略收与尖锥型灯体固定件（证据 23)连接，这种设

计变化具有明显的变化启示，参考证据 17—证据 22的变化手法），最后把灯体

以上部分和灯体连接，即可获得与涉案专利接近的设计特征；

涉案专利：申请日为 2017年 11月 3日

证据 4：CN201730050355.6，

公开日：2017-09-22

证据 5：CN201630196071.3，

公开日:2016-11-23



证据 8：EU0017686150002S，

公开日：2011-02-23

证据 9：CN03361875.5，

公开日：2004-04-21

证明 15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

/986140546691962739.html，

公开日：2016年 6月 10日 

证据 16

http://mt.sohu.com/20171028/n52043

0115.shtml

公开日：2017年 10月 28日

证据 24：CN201630052389.4

公开日：2016-03-30

证据 23：CN201530289939.X

公开日：2015-09-16

证据 17：CN201630472152.1，

公开日：2017-01-11

证据 18：CN201630472023.2，

公开日：2017-01-11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86140546691962739.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86140546691962739.html
http://mt.sohu.com/20171028/n520430115.shtml
http://mt.sohu.com/20171028/n520430115.shtml


证据 19：EU0035369370058S

公开日：2017-01-30

证据 20：EU0035369370057S

公开日:2017-01-30

证据 21：CN201630472021.3，公开日：2017-01-11

证据 22：https://www.wajiawang.com/down/show-25259.html

公开日：2017-10-18

https://www.wajiawang.com/down/show-25259.html


涉案专利与上述组合后设计比对：

相同的：二者均由圆台阶型吊顶装置、圆柱形吊杆、锥台型顶盖、类荸荠型

电机外壳、叶尖贝壳型的“Y”字型扇叶钗、一边大逐渐往另一边收小的类长四

边形扇叶、矮圆柱型电器盒，类南瓜型灯体和尖锥型灯体固定件组成；

不同点：证据 15或证据 16的类南瓜型灯体上方略高，而涉案专利的略平；

小结：首先，从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可以看出，圆台阶型吊顶装置、圆柱形

吊杆、锥台型顶盖、类荸荠型电机外壳、叶尖贝壳型的“Y”字型扇叶钗、一边

大逐渐往另一边收小的类长四边形扇叶、矮圆柱型电器盒，电器盒下方连接一灯

体属于常见的设计特征。其次，相比常见的设计特征，普通消费者更关注灯体的

设计，而涉案专利的灯体与变化后的灯体（根据证据 17-证据 22 的设计启示变

化后的灯体设计）已十分接近，二者无论是类南瓜型铁架的形状还是随形的弧形

水晶片设计，甚至是水晶片与铁架的连接方式、排列布局等均呈现高度一致的视

觉效果（如下表所示），二者的区别仅在于灯体上方的细微差异，不足以使二者

产生明显的区别，即不同点“证据 15或证据 16的类南瓜型灯体上方略高，而涉

案专利的略平”，该区别点位于灯的上方且在大扇叶和电器盒的下方，并且占整

体视觉比例较小，一般消费者在使用时不容易观察到局部细微差异。

最后，灯体的整体视觉效果接近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吊顶装置的细微差异或扇叶局部

差异或吊杆的长短差异或电机外壳的局部差异或灯体铁架上下差异，也不容易导致二者形成

明显区别，如下图产品样式：

如下列两图，灯体铁架下方长度不同，右图明显比左图长，并且固定件形状明显

不同，其而且吊顶装置、吊杆长短均存在差异，但也不影响二者视觉接近的视觉

印象。



灯体铁架下方形状有差异，下方的线显

然往中间兜，而涉案专利的却往中间凹

着收，二者还存在固定件的差异，却不

影响二者视觉效果相近似的视觉感受。

电机外壳有差异，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

不影响最终视觉效果；

  综上所述，涉案专利相比证据 4或 5、8或 9、15或 16、23的组合不具有

明显区别，故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据此，无效请求人请求专利

复审委员会依法宣告涉案专利无效。

此致

敬礼！

                                   



附页

第一组证据：台阶型吊顶装置、圆柱形吊杆、锥台型顶盖、类荸荠型电机外壳、

矮圆柱型电器盒、电器盒下方连接一灯体是吊扇灯类产品常见的设计特征。

证据 1：CN201630192825.8，

公开日:2016-11-23

证据 2：CN201630217255.3，

公开日:2016-09-21

证据 3：CN201630008097.0，

公开日：2016-08-03

证据 4：CN201730050355.6，

公开日：2017-09-22

证 据 5 ： CN201630196071.3 ， 公 开

日:2016-11-23

证据 6：CN201630201087.9，公开日：

2016-10-05



第二组证据：叶尖贝壳型的“Y”字型扇叶钗、一边大逐渐往另一边收小的长四

边形扇叶是常见的设计特征:

证据 7：CN201630214753.2，

公开日：2016-10-05

证据 8：EU0017686150002S，

公开日：2011-02-23

证据 9：CN03361875.5，

公开日：2004-04-21

证据 10：USD383529S1，

公开日：1997-09-09

证据 11：CN201630526790.7，

公开日：2017-04-12

证据 12：CN201630230092.2，

公开日：2016-10-12



证据 13：CN201330033307.8，

公开日：2013-07-17

证据 14:CN201330033306.3

公开日：2013-07-17

第三组证据：类南瓜型的灯体的形状变化与尖锥形灯体固定件的组合具有明显

的设计启示

证明 15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

/986140546691962739.html，公开日：

2016年 6月 10日 

证据 16

http://mt.sohu.com/20171028/n5204

30115.shtml

公开日：2017年 10月 28日

证据 17：CN201630472152.1，公开日：2017-01-11

证据 18：CN201630472023.2，公开日：2017-01-11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86140546691962739.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86140546691962739.html
http://mt.sohu.com/20171028/n520430115.shtml
http://mt.sohu.com/20171028/n520430115.shtml


证据 19：EU0035369370058S

公开日：2017-01-30

证据 20：EU0035369370057S

公开日:2017-01-30

证据 21：CN201630472021.3，公开日：2017-01-11

证据 22：https://www.wajiawang.com/down/show-25259.html

公开日：2017-10-18

https://www.wajiawang.com/down/show-25259.html


证据 23：CN201530289939.X

公开日：2015-09-16

证据 24：CN201630052389.4

公开日：2016-03-30

证据 25：USD799664S1 

公开日:2017-10-10

证据 26：USD524434S1

公开日：2006-07-04

证据 27：CN201030121833.6

公开日：2010-10-06

证据 28：USD706917S1

公开日：2014-06-10



证据 29：CN200830041163.X

公开日：2010-01-13

证据 30：CN200830253939.4

公开日：2010-03-31

证据 31：CN201530281876.3

公开日：2015-12-09

证据 32：CN201530505827.3

公开日：2016-01-27

证据 33：EU0018111000001S

公开日：2011-02-02

证据 34：CN201530369531.3

公开日：2015-11-18



三、无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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